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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产业投资基金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16 年 9月 22日、2016

年 10 月 11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 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参与设立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北京国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新疆宏盛开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高赫男、陈萌共同投资设立宁波梅山保税

港区兴民汽车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兴民汽车产业基金”）。基金认

缴出资总额 100,000 万元，其中公司认缴 10,000 万元，占基金出资总额的 10%；投资方

向为车联网领域。 

详细内容请见刊载于 2016 年 9 月 24 日和 2016 年 10 月 19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

于参与设立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和《关于参与设立投资基金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16-077、2016-100）。 

近日，公司收到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兴民汽车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相关投资

事项的通知，现将基金本次对外投资情况公告如下：  

一、基金对外投资概述 

兴民汽车产业基金拟设立子基金，并将通过该子基金以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华瑞世纪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兴铁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北京远特普惠管理咨询中心（有限

合伙）、宋宇海持有的北京远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特科技”）合计 55%（暂

定）的股份。 

2016 年 10 月 18 日，兴民汽车产业基金与华瑞世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兴铁产业投

资基金（有限合伙）、北京远特普惠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宋宇海签署了《关于北京

远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收购的框架协议》（以下简称“《股份收购框架协议》”）。  

本次兴民汽车产业基金对外投资不构成上市公司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名称：华瑞世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660516512J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5号院 22号楼 19层 1901单元 

（2）兴铁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60106310001384 

住所：南昌高新区火炬大街 188 号淳和大厦 8楼 807-809 

（3）名称：北京远特普惠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330410344P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甲 12号(国家广告产业园区)2号楼 2层 21326 

（4）名称：宋宇海 

身份证号：11010819661031****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东亿国际传媒产业园**** 

宋宇海先生目前任职于北京远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董事职务。 

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名称：北京远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665874482K 

3、住所：北京市海淀区海淀苏州街 18号院-4楼 802 

4、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5、法定代表人：陈立雄 

6、注册资本：8,100万元人民币 

7、成立日期：2007年 08月 08 日 

8、经营范围：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呼叫中心业务；（《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有效期至 2016 年 11 月 29 日）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

服务）（《电信与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9年 04月 29日）；技术开发、技

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应用软件服务；技术进出口；生产车载导航仪（限分支机

构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9、持股情况： 

股东 实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华瑞世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736.0715 货币、股权 70.82% 

北京远特普惠管理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 
667.7827 货币、股权 8.24% 

宋宇海 449.992 货币、股权 5.56% 

兴铁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1,246.1538 货币、股权 15.38% 

合计 8,100 -- 100% 

10、自 2015年 12月 1日起，远特科技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股

票简称：远特科技，股票代码：834535）。 

四、《股份收购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兴民汽车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华瑞世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丙方：兴铁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丁方：北京远特普惠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戊方：宋宇海 

1、本次收购的方案 

1.1 甲方通过其拟设立的子基金（以下称“甲方子基金”）将收购远特科技合计 55%

的股份（暂定），具体受让股份情况暂定为：从乙方（在乙方先向与其具有同一实际控制

人的本协议外第三方转让远特科技股份后再由该第三方将受让股份转让给甲方的情况下，

指该第三方，下同）受让远特科技 31.5%的股份，从丙方受让远特科技 15.3846%的股份、

从丁方受让远特科技 2.5599%的股份、从戊方受让远特科技 5.5555%的股份。卖方向甲方

确认，在后续卖方与甲方子基金将分别正式签署的关于远特科技之股份收购协议（以下称

“《股份收购协议》”）中，各卖方分别向甲方子基金转让的股份比例可能会略有调整，但

届时各卖方转让的股份总数占远特科技总股本的比例合计为 55%。 

2、本次收购的进程安排 

2.1甲方应当尽快完成其子基金的设立，并以该子基金作为本次收购的买方。 

2.2乙方应当督促远特科技尽快完成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的程序。 

2.3各方将本着最大善意继续就本次收购推进相关谈判以及其他相关事宜。 

3、排他性 

3.1 本框架协议为排他性协议，自本框架协议签署之日起至甲方与卖方分别签署之



 

“《股份收购协议》”项下所述标的资产交割完成日期间，卖方及其任何董事（执行事务合

伙人或其授权代表）、高级管理人员、财务顾问、法律顾问、经纪人或者任何代表卖方行

事的人士不得直接或间接地寻求对于远特科技的有关资产或股权的收购、兼并的融资计

划，以及就此与甲方以外的任何第三方进行商洽、谈判，以及达成意向、协议（不论该协

议或意向书是否对其有约束力），或就远特科技收购事宜与本协议外其他第三方进行任何

性质的接触，但各方一致书面同意解除本框架协议或者终止本次交易的除外。 

4、框架协议的生效与履行 

4.1本框架协议自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4.2本框架协议未尽事宜由各方另行协商并可以签署补充交易条款的方式确定，最终

应以各方在遵循本框架协议之基础上共同签署的《股份收购协议》等具体交易协议为准。

本框架协议的任何一方对其权利的放弃仅以书面形式作出方为有效。 

五、本次基金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和风险 

该产业并购基金投资方向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为公司投资培育优秀标的，有助于公

司成功并购优质项目，加快公司在车联网领域的拓展，为公司储蓄未来发展的强劲动力，

实现公司打造车联网全产业链的战略发展目标。 

此次对外投资可能将受宏观经济、资本市场波动、投资标的、行业周期、企业经营管

理等多种因素影响，存在投资失败或亏损等不能实现预期收益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关于北京远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收购的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10月 19日 




